
目共睹，那麼與之嚴重不相匹配的

是這一辛勞、勤奮、順從群體的生

存與發展現狀。李靜君通過《違反

法律：中國生鏽帶與陽光帶的勞

工抗爭》（Against the Law: Labor

Protests in China's Rustbelt and

Sunbelt，以下簡稱《違反法律》，引

用只註頁碼）一書，以獨特視角關

注並對比了舊工業基地（「生鏽帶」）

的國有企業下崗、退休職工以及東

南沿海省份（「陽光帶」）年輕流動工

人的生存與抗爭，努力捕捉發生在

這一廣闊而非均質發展的大國的急

劇變革。

中國的經濟改革自1978年起由

政府自上而下發起，其特徵體現在

市場脫胎於計劃國家，市場的形

成、發展步伐與強度取決於國家主

義的關涉。簡單從「社會主義」或

「資本主義」理論出發，都無法解釋

這種混合式的改革。因此，在從市

場制度（market institution）、國家規

制（state regulation）以及法制改革

（legal reform）等方面勾勒轉型中國

┌分散化威權法治┘：
 轉型中國勞工抗爭的制度背景
 ——評李靜君：《違反法律：
 中國生鏽帶與陽光帶的勞工抗爭》

  ● 馬　原

Ching Kwan Lee, Against the Law:

Labor Protests in China's Rustbelt and

Sunbelt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李靜君通過《違反法

律：中國生鏽帶與陽光

帶的勞工抗爭》一書，

以獨特視角關注並對

比了舊工業基地的國

有企業下崗、退休職

工以及東南沿海省份

年輕流動工人的生存

與抗爭，努力捕捉發

生在這一廣闊而非均

質發展的大國的急劇

變革。

如果說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使中

國成長為世界加工廠，中國勞工對

當今世界經濟的影響與貢獻已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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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變遷時，本書作者摒棄了基於

意識形態的簡單歸類，認為中國經

濟變革的特徵，首先在於地方政府

與中央政府在發展目標上的矛盾與

衝突——在轉型中國，勞工問題的

起源正是上述緊張關係而非系統邏

輯（system logic）（頁15）。

此外，許多轉型社會學的研究

者偏向於將中國同前蘇聯國家相比

較，在解釋中國經濟的成功轉型

時，通常強調改革後的制度如何使

精英利益及其聯盟在啟動市場化進

程的同時推動經濟增長，忽略了經

濟改革使諸多個體生活陷入窘困的

「醜陋」一面1。而《違反法律》的另

一獨特之處，在於其「自下而上」的

研究路徑更多關注大眾行為而非精

英政治。在該書作者看來，當政治

經濟環境與社會結構尚未固定成形

時，民眾對經濟、政治、法律制度

的實際運用會產生若干現有制度無

法解釋的行為模式（頁14）。值得指

出的是，該書並未止步於轉型社會

中勞工個體或群體行為的實證記

錄，更將目光延伸至市場化與全球

化背景下中國社會的性質與改革，

試圖在分析勞工行動特點的基礎

上，探討勞工政治所投射出的社會

轉型概貌。

一　「生鏽帶」與「陽光帶」
　　勞工抗爭模式的實證

觀察　　　　　

歷史制度主義者認為，正式與

非正式的制度背景共同調節與塑造

政治行動者的利益界定與相關群體

的權力關係結構。在新舊意識與話

語並存的社會轉型時期，前改革時

代的「工人階級」與被李靜君形容為

「新勞工」的年輕外來務工者在意識

與倫理上的顯著特徵，承載¢兩類

人群截然不同的社會經歷。從這一

角度出發，《違反法律》將兩類抗爭

行為分別描述為「絕望抗爭」與「反

歧視抗爭」。

（一）絕望抗爭：「生鏽帶」下崗

工人的行為特徵

首先，《違反法律》試圖通過

庫克（Linda Cook）等學者闡發的「社

會主義社會契約」（socialist social

contract）的概念，來理解「生鏽帶」

國企職工的行為特徵2。隨¢新中

國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在蘇聯

出現的「社會主義社會契約」下的勞

動關係也在中國逐漸成形，主要體

現為國家與工人之間心照不宣的合

意或道義安排：政府以分配工作和

終身僱傭等方式實現全面就業，儘

管企業間薪酬待遇會有所差別，但

工人總體收入較為平均；社會福利

從搖籃到墳墓的全方位覆蓋以及政

府對核心產品價格的調控與補貼，

形成低工資、低物價、高福利的獨

特分配體系。為獲得上述利益，工

人不僅需要接受政府對經濟生產的

全面廣泛干預，也需要服從國家對

社會生活的絕對主導3。

貌似井然的制度安排使維護勞

動關係需要相對較少的公開強制，

而終結這種制度安排卻極有可能激

怒工人並迫使其採取抗議行動4。

在工人看來，政府單方退出「社會

主義社會契約」的行為既是對其正

義感的顛覆，也是對其生存倫理

（subsistence ethics）5的背叛。為順

應市場化改革，中央政府於1995年

《違反法律》更多關注

大眾行為而非精英政

治。該書並未止步於

轉型社會中勞工個體

或群體行為的實證記

錄，更將目光延伸至

市場化與全球化背景

下中國社會的性質與

改革，試圖在分析勞

工行動特點的基礎

上，探討勞工政治投

射出的社會轉型概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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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國有企業推行「抓大放小」政策，

部分無法適應市場競爭的企業相繼

走向破產與重組，下崗工人面臨前

所未有的生存壓力。古爾（Ted R.

Gurr）所謂「遞減剝奪」（decremental

deprivation）6所導致的壓力與危機，

同「社會主義社會契約」體制下穩定

無憂的狀態形成鮮明對照，使下崗

工人的相對剝奪感尤為強烈；而基

於相對剝奪感的認知而產生的不

滿，是群體性暴力事件最本質且最

有力的促成條件之一。舊體制下習

慣對規則遵從的工人在尋求制度化

救濟無果的情形下，便開始以更為

直接或「激烈」的方式，如靜坐、街

頭抗議等，來表達訴願與不滿。

與此同時，「生鏽帶」國企下崗

工人的行為特徵也與其對計劃經濟

體制下單位制度的依賴密不可分。

以大規模工廠化生產為基礎的單位

制度可溯及1950年代的中國，同此

前以小規模手工生產為特徵的勞動

關係戛然斷裂，被認為是新中國政

府在無任何歷史基礎的情形下創設

出的嶄新勞動關係。在新型的單位

體制下，勞動關係的特徵之一在於

個體基本生活必需的資源主要或全

部從所屬工作單位獲得。在政治、

經濟、社會等職能上自成體系的

「工作單位」，是國家向個體成員輸

送生存資源的主要或唯一渠道，低

工資、高福利與崗位繼承等具有較

強身份屬性的特權，也是導致工人

在經濟上極度依賴企業（工作單位）

的重要原因。工作、生活在相對穩

定與封閉的環境中，在各種形式的

組織、會議的社會化與持續控制

下，工人對於「服從」表現得格外敏

感，而對更換工作的嚴格限制又

使國有企業工人在客觀上幾乎沒

有退出的選擇7。家母式的呵護與

家父式的控管8共同助長了魏昂德

（Andrew G. Walder）所稱的「組織化

依賴」（organized dependence）9。

工人對單位乃至政府的信賴與

依附，使他們面對改革開放與市場

競爭時無所適從，不得不承受體制

轉型帶來的短期陣痛，在舊制度已

然消失而新制度尚未確立的裂縫中

淪為市場化改革的犧牲品。第三次

科技革命後重化工業的結構性衰退

趨勢，使許多「生鏽帶」國企舉步維

艱，而旨在以企業為本、促進勞動

力流動的福利改革又不到位，以及

部分地方官員的腐敗與無為，使許

多工人失去談判的籌碼而陷入「絕

望」境地。因此，《違反法律》一書

將以遼寧為代表的「生鏽帶」舊工

業基地下崗職工表達不滿與尋求

救濟的行為方式歸納為「絕望抗爭」

（desperate protest），並指出其爭取

權益的策略與渠道主要在於集結遊

行、靜坐、阻塞交通，即以一種（至

少在當局看來）「可觸及」的方式威脅

公共秩序（頁71-72）。

另一方面，一旦下崗工人對單

位的依賴被打破，阻礙其採取群體

行動的約束與障礙便蕩然無存bk。

單位制度解體後，下崗工人僅在名

義上與所屬單位有所牽連，這意味

¢工人採取群體行為的風險與成本

隨之降低。同時，地方政府對群體

壓力的讓步也使工人產生這樣一種

普遍期待：更激烈與活躍的抗爭行

為能夠爭取到更有利的結果。

新中國社會主義政權以退休

金、穩定工作、福利保障等承諾換

取工人在政治上的接受與認可，這

一「社會契約」在改革開放後逐漸為

「法律契約」所取代。計劃經濟體制

《違反法律》將以遼寧

為代表的「生鏽帶」舊

工業基地下崗職工表

達不滿與尋求救濟的

行為方式歸納為「絕望

抗爭」，並指出其爭取

權益的策略與渠道主

要在於集結遊行、靜

坐、阻塞交通，即以

一種「可觸及」的方式

威脅公共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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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工人的集體閱歷卻為其提供了諸

如「階級」、「剝削」等鮮明的政治話

語，這些表達主要體現於「生鏽帶」

工人有關集體消費問題的不滿，強

調國家對民眾（或「群眾」）的道義責

任。然而，李靜君發現，工人抗爭

話語中既有對現實不公的不滿引發

對平均分配體制的懷念，也有對改

革後市場規律與市場經濟優越性的

認知，以及對部分市場經濟實踐與

價值的接受。這同布萊切（Marc J.

Blecher）的觀察有相似之處。在布

萊切看來，近二十年的改革過程使

下崗工人在話語支配下已經接受市

場經濟的核心價值bl。儘管許多下崗

工人屬於歷經若干重大社會變革、

而每種社會變革都對其造成重大不

利影響的「失落一代」bm，但同時受

到改革不利影響的個體集合並不能

被視為一個團結的群體。李靜君指

出，規模龐大的下崗職工在利益與

行為模式方面的分散性，是其行為

模式呈現「細胞化」（cellularlization）

形態的重要原因（頁111-13）。

（二）反歧視抗爭：「陽光帶」

務工人員的行為特徵

《違反法律》一書同樣關注了以

廣東為代表的東南沿海地區「陽光

帶」務工者。隨¢改革開放與市場

經濟體制的逐步確立，遍及中國沿

海的經濟特區與開發區的外資企

業，率先在就業、社會福利和企業

管理方面引入諸多頗具創新性卻尚

未定型的改革與實踐。但改革開放

初期的外資企業勞動法僅涉及傳統

社會主義生產實踐之外的領域，並

未與計劃經濟制度下城市工人的終

身就業與廣泛福利發生直接衝突。

正如諾頓（Barry Naughton）以「脫î」

（disarticulation）一詞描述外商投資

部門與其他中國經濟部門之間的關

係bn，最先被吸收到外商投資部門

和中國沿海開發區的工人，絕大部

分是不熟悉社會主義企業勞動實踐

或從社會主義就業制度中受益最少

的年輕人，例如來自較為貧困內陸

地區的年輕外來女工。外商投資企

業的「實驗室效應」同時在法制建設

與經濟發展的宏觀層面上發揮了積

極的示範效應——隨¢經濟體制改

革的深化，勞動法逐漸擴展到非「特

定所有制」經濟部門，而基於市場邏

輯的契約與自主觀念，也逐漸取代

了社會主義「有保障的就業」與「工人

階級作為統治階級」的觀念bo。

與社會轉型相伴而生的是其規

範性基礎結構（normative infrastruc-

ture）——如公平的標準，尊嚴、權

利、利益與勞動價值——的深刻變

革。在新興外向型工業區中，年輕

打工者不滿的焦點不僅包括其工作

時間過長、薪酬水平過低、工作環

境壓抑，也包括地區性的官商勾結

等腐敗現象，更包括對農村進城務

工人員「二等公民」身份的界定與歧

視。塑造和引導其行為的並非計劃

經濟時代的「社會主義社會契約」，

而是將集體行動傳輸至制度化、科

層化（bureaucratic）體系的「法律契

約」——出現糾紛或衝突時，工人

能夠獲得的唯一制度化救濟渠道是

仲裁或訴訟（頁22）。由於目前中國

司法體系並非完全獨立於行政系統

（頁12），勞工在尋求司法救濟未果

的情形下，仍然有可能通過集結、

遊行等方式表達對司法腐敗的不滿

與對自身權利的主張。但是，與

「生鏽帶」國企職工的行為特點相

工人抗爭話語中既有

對現實不公的不滿引

發對平均分配體制的

懷念，也有對改革後

市場規律與市場經濟

優越性的認知，以及

對部分市場經濟實踐

與價值的接受。規模

龐大的下崗職工在利

益與行為模式方面的

分散性，是其行為模

式呈現「細胞化」形態

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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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陽光帶」務工人員的行為明顯

缺乏改革開放前的時代印>，他們

的抗議話語中也鮮見諸如「階級」、

「剝削」等具有鮮明「社會主義經濟」

色彩的詞彙；即使偶爾使用「群眾」

一詞，也只是從屬於「合法權利」主

張下的微弱回聲（頁13）。

（三）分散化的法治威權主義：

勞工行為特徵的制度動因

對「生鏽帶」與「陽光帶」工人抗

爭行為的實證分析，使李靜君發現

上述風格迥異的兩種勞工運動模式

並不乏相似性。首先，儘管勞工抗

議行為頻發，但其活動規模通常均

局限於所在工廠或城市，並未形成

跨地域的勞工運動風潮；其次，勞

工抗議主要以地方部門或官員——

而非更高層或中央政府——為指向

或對象bp。此外，不約而同地出現

在兩地勞工抗議話語中的「法律」或

「合法權利」等概念，從另一角度映

射出政府—勞工關係由「社會契約」

走向「法律契約」的變遷過程。

「生鏽帶」與「陽光帶」勞工抗議

行為模式的顯著共同點之一在於，

不僅兩個群體尚未出現任何形成合

力或聯盟的傾向，其內部的利益與

組織也呈現較為顯著的分散化與細

胞化，偶然出現的跨部門或跨地域

工人組織行動並無法改變這一總體

特徵。勞工抗議行為的局地分散化

不僅源於強調財政與經濟分權、企

業自治，以及由此產生的企業、行

業、地區之間經濟狀況差異的市場

經濟改革，也同樣源於兩個群體在

利益與身份認同方面的清晰界限：

他們均認為各自的利益、生存狀

況，以及社會地位是相互分離的兩

個世界bq。

儘管缺乏群體身份認同與人際

網絡強度的支離組織在進行集體行

動時被認為面臨更多阻礙br，但李

靜君卻指出，農村失地農民、城鎮

拆遷戶與勞工三者各自的訴求有可

能以一種「無組織」的形態匯集到司

法領域（頁258-61）。與此同時，國

家的「剝奪式積累」（accumulation by

depossesion）更可能促使此種潛在聯

「生鏽帶」與「陽光帶」

勞工群體的共同困境

在於當前制度化救濟

的脆弱。他們在不同

程度上以「法律」和

「合法權利」作為其主

張的基礎，在面臨羽

翼未豐的司法制度並

為其效率與公正性所

打擊時，卻同時傾向

於以直接的「街頭對

抗」形式表達訴願。

2010年6月17日，原重慶縫紉機廠下崗職工在廠門口打出「毛澤東思想萬歲」的橫幅，要求「徹查國有資產流

失」、「嚴懲貪污腐敗」、「還我合法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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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在司法領域行動時不謀而合bs。

為說明該觀點，作者特別舉例提到，

北京拆遷戶在主張其合法權利時，

其同時充溢了法律與道德的話語表

達與「生鏽帶」國企職工在邏輯與情

感上存在驚人的相似性（頁276）。

「生鏽帶」與「陽光帶」勞工群體

的共同困境在於當前制度化救濟的

脆弱。兩種勞工群體在不同程度上

以「法律」和「合法權利」作為其主張

的基礎，在面臨羽翼未豐的司法制

度並為其效率與公正性所打擊時，

卻同時傾向於以直接的「街頭對抗」

形式表達訴願，而放棄堅持更為制

度化的解決途徑。此外，值得關注

的是，政府通常願意對工人最為迫

切的經濟需要加以回應，卻長期忽

視其對於官僚腐敗與官商勾結等

「掠奪行為」而提出的政治性主張。

不斷破壞法制改革與加劇不平等的

腐敗現象不斷蔓延，又勢必令多元

利益格局下的社會日益專斷。李靜

君認為，這一態勢極有可能成為包

括勞工在內的弱勢群體進行社會抗

爭的導火索（頁16-17）。

《違反法律》一書力求剖析上述

現象背後的制度動因，其中既包括

經濟領域的分權與政治領域的統

一，也包括法律在當代中國勞工抗

爭行為中不可忽視的重要角色，即書

中提到的「分散化威權法治」（decen-

tralized legal authoritarianism）。「分

散化」一詞描述的是經濟分權產生

的地方自治權擴張，以及地方經濟

競爭所致的官僚差異程度的提高；

而「威權法治」意指由中央政府提

出的「依法治國」方略，該原則於

1999年寫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

正案》，後來成為廣泛使用的官方

語彙。「分散化威權法治」主要從兩

個方面塑造當代中國勞工的抗爭行

為：一方面，經濟權力的分散使勞

工抗爭活動的半徑局限於地區甚至

工作單位，抗爭焦點指向地方政府

或企業管理層；另一方面，「威權法

治」這一概念生動地概括了「法治」理

念在轉型中國的現實中所呈現的限

權與集權的矛盾。

二　分權與解制：多元化
　　利益格局下的分散化
　　勞工抗爭

經濟領域分權與解制（deregu-

lation）的發展策略始於1980年代，

此制度背景如何形塑作為集體的勞

工階層促進或抵制社會變革的能

力，是《違反法律》一書關注的重要

問題之一。始於1980至90年代、以

經濟權力下放為特徵之一的改革，

首先體現在地方政府獲得了諸如行

政許可、確定非國有企業規模、協

調城市發展規劃、解決貿易爭端、

負責基礎設施建設等主要的經濟管

理權；其次，在財政分權改革方

面，1980至1993年底的財政包乾制

以及1994年開始的分稅制改革，使

地方政府擁有財政自治權，從而將

其財政狀況與當地經濟發展聯繫起

來。此外，在經濟領域中支離破碎

的解制（segmented deregulation）與

優惠政策的擴展，帶來競爭的政治

活力，各地區不斷為國外和國內投

資的流量展開爭奪bt。

學術界對中國經濟發展經驗的

前期研究，也主要集中於經濟上分

權或地方經濟增長對於省、地級政

府領導發展自由貿易制度政策的激

勵與強化作用ck。地方政府間競爭

「分散化威權法治」從

兩方面塑造當代中國

勞工的抗爭行為：

一、經濟權力的分散

使勞工抗爭活動的半

徑局限於地區甚至工

作單位，抗爭焦點指

向地方政府或企業管

理層；二、「威權法

治」生動地概括了「法

治」理念在轉型中國

的現實中所呈現的限

權與集權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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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地方政府保護要素所有者，提

供基礎設施、市場機會和良好的制

度環境。經濟分權使地方政府產生

了大量既得利益，這些利益既推動

和維持了改革進程，也實現了「對中

央政府在政治上的制衡，並在保留

基本社會制度的同時促進市場經濟

改革」cl。

通過將地方政府利益與其轄區

經濟發展相聯繫，產生了一種能

夠適應計劃與市場持續並存所致矛

盾的混合經濟體制cm。一些地區在

改革進程中實現了政府與新興非國

家部門之間發展型聯盟的整合與促

進，即「地方國家統合主義」（local

state corporatism）；地方官員成為市

場導向的行動者，而「官僚企業家」

（bureau-preneur）更與集體所有制企

業管理者或私營企業主之間結成「統

合主義聯盟」cn，力圖克服市場結構

的脆弱性co。經濟領域的分權和解

制與競爭自由化擴張了地方政府的

權力，而司法與制度建設的緩慢進

展卻無法阻止地方對中央政府經濟

規制的選擇性執行。因此，在地方

政府汲取經濟資源的能力加強的同

時，包括貪腐在內的諸多社會不穩

定因素又使其兼具「地區化掠奪」

（decentralized predation）的屬性cp。

造成勞工運動分散化格局的重

要原因，首先在於與市場經濟相適

應的經濟分權使中央不再決定個人

或企業的經濟狀況。隨¢經濟權力

下放到地方，工人表達不滿的對象

相應聚積在地方經濟部門而非中

央。其次，國際投資分布不均導致

的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亦使不同

地區或單位的勞工利益呈現分散化

格局。頻繁出現在勞工抗議主張中

的正是中央政府一向宣傳的「法治」

與「合法」等詞彙。這至少表明，在

工人看來，中央政府對他們的利益

持維護態度，恰是地方政府的「腐

敗」和「不作為」使中央頒布的規範

無法貫徹。

這一觀點，在許慧文（Vivienne

Shue）對當代中國經濟合法性的描

述中得到較為充分的印證：工人活

動之所以局限在小範圍內，原因在

於經濟合法性的責任被分散到地方

政府，經濟合法性的分散與混淆使

工人更傾向於將社會轉型導致的問

題與不滿的根源限囿在地區範圍

內。總體上，分散化與市場化的結

合之所以對中央政府有利，在於能

夠使其在控制勞工抗議的同時，維

持自身合法正當的形象cq。

經濟分權政策也伴隨¢社會福

利責任的下放，造成地方政府在政

策執行方面的問題。正如上文所

述，地方政府從吸引投資與經濟增

長中獲益，硬預算約束與地區經濟

利益使地方政府將福利改革棄之為

中央強加於地方的、缺乏上級財政

支持的指令要求。國家既非改革的

唯一動力，也並非利益的絕緣體，

不同級別的政府以及政府的不同

部門在偏好、利益與取向上亦不盡

相同。

中央基於政治合法性與維護社

會秩序的考量，常常要求地方政府

實施中央頒布的旨在解決勞工衝

突、維護社會穩定的法律。然而，

在「發展」與「穩定」兩種價值之間，

不同層級政府以及不同政府部門之

間產生利益博弈與緊張關係，引發

了地方範圍內對勞動法律或權利的

忽視與違背，並進而導致了勞工抗

議所呈現的細胞化現象——勞工抗

議的範圍局限於所屬地方或工作單

頻繁出現在勞工抗議

主張中的正是中央政

府一向宣傳的「法治」

與「合法」等詞彙。這

至少表明，在工人看

來，中央政府對他們

的利益持維護態度，

恰是地方政府的「腐

敗」和「不作為」使中央

頒布的規範無法貫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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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不滿的焦點也明確指向地方政

府與企業管理層。中央政策與地方

執行之間的空隙，為工人的「合法行

為」提供了政治空間。這種政府—

勞工間的互動形成一種分叉結構：

地方勞工抗議激增的過程中，中央

政府的合法性反而有所強化。

三　依法治國：徘徊於
　　「發展」與「穩定」間的
　　遲滯改革

自2003年起，中央政府已經開

始加大勞工政策調整的步伐和力

度，寄望於通過法律為遺漏在制度

空隙中的群體提供基本生活保障，

以此來緩和日益激化的社會矛盾。

同時，隨¢市場經濟體系的逐步確

立，中央政府也力圖實現經濟社會

進步所呼喚的治道變革——從基於

烏托邦式意識形態與個人威權的治

理，邁向近年來一直為其所宣揚的

依法治理。

儘管經濟分權政策使經濟權力

與資源更多下放至地方，地方政府

享有更多經濟自主權，但中央政府

並不認為經濟發展與自己毫無關

連。中央允許和鼓勵經濟發展的宏

觀政策促進了經濟發展，而維持這

種經濟高速發展走勢的重要條件就

是社會的穩定、和平與有序。因

此，許慧文認為，中央政府並非將

其合法性置於對經濟的技術性掌

控，而是從維護經濟發展所不可或

缺的「和平、穩定」的社會秩序的角

度，強調其政治能力——從計劃經

濟過渡到市場經濟後，中國政權的

合法性基礎便不在於直接推動經濟

增長，而在於為經濟增長所提供的

「和諧」社會環境cr。為強化其合法

性，政府亟需維護社會整體的穩定

局面以促進經濟增長，而不斷發展

的市場經濟又使社會分化更為明

顯，矛盾愈加尖銳，勞工行動也更

為激烈，中國的社會改革由此步入

令人深思的兩難處境。

面對「經濟發展」與「社會穩

定」的雙重壓力，中央政府試圖通

過「依法治國」理念的制度化提高政

府管治能力；與此同時，法律制度

的加強與國家掌控權力的目標直接

相連，法治的發展可能為政治權力

的強化帶來意想不到的積極效果。

目前中國社會處於「社會契約」被拆

散，而「法律契約」尚未成熟的轉型

期，勞動關係的法律化使國家與工

人之間形成「相互授權」的局面cs，

即國家獲得更多合法性，工人也擁

有了一個可控的活動空間。走向法

治不僅是中央政府的工具性與實用

主義的選擇，而且丁學良所謂的

「制度兩棲性」ct也解釋了為何儘管

很少有工人篤信「法治」理念的現實

功效，但勞工階層在表達其核心訴

求時，仍然會使用類似「合法權利」

的措辭。「合法性」或「公民權」在勞

工階層的抗爭語言中只是出於一種

權宜與策略的考量，而並非真正出

於內在的權力或權利意識。然而，

不可否認的是，工人以「合法權利」

為旗幟對地方與中央政府施壓，

確實有可能迫使後者逐漸認識到法

律改革是市場改革不可或缺的補充

（頁117）。

經濟分權的目的是為了實現經

濟發展，而經濟發展又會侵蝕威權

體制。阻礙中國法治改革的原因之

一，在於地方政府對經濟增長的需

求與中央政權以「法治」作為其權威

中國社會處於「社會

契約」被拆散，而「法

律契約」尚未成熟的轉

型期。「合法性」或「公

民權」在勞工階層的

抗爭語言中只是出於

權宜與策略的考量，

然而，工人以「合法

權利」為旗幟對地方與

中央政府施壓，有可

能迫使後者逐漸認識

到法律改革是市場改

革不可或缺的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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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性基礎的要求存在矛盾。根據

李靜君的觀點，未來中國勞工政治

的發展可能出現兩種態勢：一種是

隨¢進城務工的失地農民日益增

多，勞工衝突可能會以更為激烈的

形式表現出來，其原因在於這些務

工人員脫離了賴以生存的土地，從

而阻卻了以農業維持生計的退路；

另一方面，經濟全球化與貿易自由

化，也會使國有企業的中年失業職

工處境更為不利（頁241）。與此形

成對照的另一幅圖景是，勞工衝突

的解決可能以更好地執行中國《勞

動法》或《物權法》的形式加以制度

化和理性化，即確立以司法系統作

為渠道，將勞工集體活動整合與輸

送到諸如勞動局、仲裁委員會或法

院的制度化環境中，使之成為解決

勞動糾紛的常規途徑（頁241）。

儘管一些西方學者對中國法治

的發展前景持悲觀態度dk，但李靜

君在《違反法律》一書中指出，經驗

和歷史證明中國政權自我改革的潛

力不容低估，因此不排除政府基於

自身存續與合法性考量而厲行革除

腐敗，以「法治威權」代替「威權法

治」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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